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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贵州两个全资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的贵州两个全资子公

司：普定县德荣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荣矿业”）、普定县宏泰矿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宏泰矿业”）近日收到普定县应急管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编号：（普）应急罚〔2025〕执法2号、（普）应急罚〔2025〕非煤6

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普定县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一）普定县德荣矿业有限公司金坡铅锌矿--（普）应急罚〔2025〕执法2

号

违法事实：2025年11月11日至12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按照监察计

划联合普定县应急管理局对普定县德荣矿业有限公司金坡铅锌矿开展安全监察，

检查时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检查组通过对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资料及井下采掘作业

面进行查看，发现：巷道或采场顶板未按设计采取支护措施。矿山2025年11月井

下顶板分级台账中，顶板级别划分有一级和二级，但一级支护方式与二级支护方

式与矿山顶板分级管理制度、矿山巷道支护断面图、作业规程均不一致，矿山技

术管理机构又未重新进行支护方式设计，也未请专业技术机构进行论证。矿山

1336中段2号采场未进行顶板分级管理，无顶板分级管理台账，无分级管理后支

护设计与专项技术措施。依据《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金属非

金属地下矿山重大事故隐患第十九条规定，属于重大隐患。

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决定给予人民币20000

元（贰万元整）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普定县信用合作联社账

号52042223000000091890 ，到期不缴本机关有权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果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普定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

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

行。

（二）普定县宏泰矿业有限公司砂岩铅锌矿--（普）应急罚〔2025〕非煤 6

号

违法事实：+1270m 中段 6-1 线掘进工作面、+1308m 中段 6-1 线掘进工作面、

+1290m 中段 6 线上山掘进工作面作业人员空顶作业。依据《金属非金属矿山重

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重大事故隐患第（十九）条规定，属

于重大事故隐患。

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

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决定给予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 20000 元（贰万元）

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普定县应急管理局指

定账户，到期不缴本机关有权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如果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普定县人民政府行政复

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6个月内依法向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

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

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二、公司纠正违规行为的整改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德荣矿业与宏泰矿业均已完成上述违规问题的整改工

作。后续工作中，公司将深刻汲取此次教训，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一方面，

严格贯彻落实国家及行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标准要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体系，确保各项制度规范和技术标准得到严格执行；另一方面，将

全面开展公司范围内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工作，切实提升整体安全管

理水平。



三、本次处罚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业务正常开展。子公司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涉及的情形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

情形。上述罚款的实际缴纳，将会减少当期净利润4万元。公司将引以为戒，全

面开展排查工作，严格执行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行政处罚决定书》（普）应急罚〔2025〕执法 2号；

2.《行政处罚决定书》（普）应急罚〔2025〕非煤 6号。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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